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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融资租 赁设备租赁费的
计 算 问 题

李 胜  周劲军

融资租赁是指由租赁公司融通资金，购进设备，然

后租给企业使用，企业按规定支付租金的一种设备备

置方法。其实质是以“融物”代替“融资”的一种借贷经

济行为，是金融与贸易相结合的筹资手段，近似于分期

付款购买设备，是企业通常采用的一种灵活的筹资方

式，其应用日益广泛。
企业一旦采用融资租赁方式来获取设备，不可避

免地要碰到租赁费支付的问题，它涉及到租赁公司和

承租企业双方的利益，根据目前的经济情况，租赁费一

般采取等额资金回收方式来支付，这对于双方来说都

是可以接受的。另外，根据有关规定，企业通过融资租

赁方式租赁的设备，租赁期满，按合同规定设备所有权

转归承租单位。因此可以根据租赁设备成本、租赁利

率和支付次数，按如下公式计算融资租赁设备的租赁

费：

式中：B 为每次支付的租赁费，包括偿还设备成本及利息；

A 为融资租赁设备成本，包括设备买价、运杂费、途

中保险费及安装调试费，若安装调试费由承租企业

用自有资金支付，则在计算租赁设备成本时不包括

在内；

i为租赁利率，包括手续费和一定利润等在内的隐

含利率，一般采用固定的利率；

n 为根据租赁合同规定的租赁费支付期（次）数；

为资金回收系数，需要注意的是，i 与 n

的口径要一致，即若 n 为按年支付的次数；i就应是

年租赁利率；否则就要进行换算，使两者保持一致。
例如：某施工企业向机械设备租赁公司融资租赁

大型起重机一台，该台起重机购置成本合计为 480 000

元，租赁利率为年利率 10% ，租赁费每年年末支付一

次，租赁期为 5年，则

根据等额资金回收方式的涵义，第一年年末支付

的租赁费 126 624 元，包括了 租赁利息 48 000 元

（480 000 ×10% ）和偿还的租赁设备成本 78 624元（126

624 - 48 000），为了说明各次租赁费偿还租赁设备成本

及利息的情况，用列表法逐年推算如下：

* 调整计算误差 6元

从列表计算的过程来看，其中有两处缺陷：第一，

如果企业需要知道第 m 次支付租赁费后的租赁成本余

额，必须把前 m - 1次支付情况计算出来；第二，从表中

可以看出，最后一次支付的租赁费与前面每次支付的

租赁费有差异，如果企业事先要了解最后一次支付的

租赁费，必须要把前面所有的支付情况计算出来，这些

都要增加财务人员的工作量。
鉴于上述情况，是否可以考虑，通过数学分析，找

出一个第 m 次支付租赁费后租赁设备成本余额 Am（0

< m < n，m 为正整数）的数学模型，如果能得到这个函

数表达式，就可以很快计算出 Am，最后一次支付的租

赁费假设为 B’，

B’= An - 1·i+ An- 1

目前的关键问题就是找出 Am 的函数表达式，笔者

反复分析表中数据的计算过程，得出了 Am 的函数表达

式：

（0 < m < n，m、L为正整数，m ≥ L）

有了 Am 的函数表达式，若企业决策者需要知道第

3次支付租赁费后的租赁设备成本余额只需把 m = 3

代入 Am 的表达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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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 A0i
3 +（C13A0 - B）i3

- 1
+（C23A0 - C31B）i3

- 2
+（C33A0 -

C23B）

再把 A0 =480 000元，B = 126 624 元，i= 10% 代入上式：

A3 =480 000 ×0.13 +（3 x480 000- 126 624）×0.12

+（3 ×480 000-3 ×126 624）×0.1 +（480 000-3 ×

126 624）=219 755（元）

与列表计算的结果一致。若企业需要知道最后一

次支付的租赁费，因为本例 n =5，所以必须先求出 A4：

A4 =480 000 ×0.14 +（4 ×480 000 - 126 624）×0.13 +（6 ×

480 000-4 ×126 624）×0.12 +（4 ×480 000-6

×126 624）×0.1+（480 000 -4 ×126 624）

= 115 106（元）

与列表计算结果 A4 = 115 107相差 1元，是因为列

表计算时取近似值造成的，所以，最后一次支付的租赁

费：
B’= A4·i+ A4 = 115 106 ×10% + 115 106

= 11 510.6+ 115 106= 126 617（元）

有了 Am 的函数表达式，对企业财务部门了解将来

租赁费的支付情况也是很有好处的，若财务人员需要

知道第 m 次租赁费的支付情况，先求出 Am - 1即可。
从前面的计算可以看出，虽然利用函数表达式计

算 Am 比列表计算有所简便，但是，它毕竟还需手工计

算。如果支付方式改为按月支付，计算工作量仍然很

大。这时，可采用微机作为辅助手段，编制如下的

BASIC程序来进行处理：
5  DEFDBL  A—Z

10  INPU T“租赁设备成本”；A0
20  INPU T“租赁利率”；i

30  INPU T“支付次数”；n

40  INPUT“第几次支付”；m

50  A = A0

60  B = A0 ×〔i×（1 + i）n〕/〔（1+ i）n - 1〕

70  FOR K =1 TO m

80  C = A ×i

90  D = B - C

100  A = A - D

110  NEXT K

120  PRIN T“第 m 次支付后的成本余额”；A

130  END

有了这个程序，如果支付方式改变，只要改变 i和

n，连同 Ao 和 m 一同输入计算机，就可以很快地得出

Am 的大小。
责任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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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纳税人在发生视

同销售行为时的处理不符

合税法规定，如不计算销项

税额；发生视同销售货物按

成本价格确定销售额而少

计算销项税额等。根据税法

规定，企业发生下列行为，

应视同销售货物计算销项

税额：1.将货物交付他人

代销；2.销售代销货物；3.

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

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

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

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

同一县（市）的除外；4.将

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

于非应税项目；5.将自产、

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

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

个体经营者；6.将自产、委

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

给股东或投资者；7.将自

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

体或个人消费；8.将自产、

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

偿赠送他人。《中华人民共

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第 16条也明确规定：

视同销售货物行为而无销

售额者，按下列顺序确定销

售额：1.按纳税人当月同

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

定；2.按纳税人最近时期

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

确定；3.按组成计税价格

确定。
组成计税价格 =成本 ×（1 +成本利润率）

属于应征消费税的货物，其组成计税价格中应加计

消费税额。
公式中的成本，如为销售自产货物的为实际生产

成本，如系销售外购货物的为实际采购成本；成本利润

率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
例某饮料厂端午节将自产的饮料 1 万瓶发给本厂

职工，每瓶饮料单位成本 1.4 元，当月每瓶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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